2026年磷酸三钠、亚硫酸氢钠采购项目比价公告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需采购一批磷酸三钠、亚硫酸氢钠，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积极参与。

一、采购内容及相关说明

1.项目编号：202602012。
2.采购内容：采购一批磷酸三钠、亚硫酸氢钠，详见附件报价清单。
3.本次总金额限价为3.6万元。

二、供应商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能力提供货物。

2.近三年内，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官方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名单。

3.业绩要求：/。
4.供应商不得在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不合格供应商或者在黑名单之内。

5.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  

6.供应商须提供其股东信息及出资比例信息。

7.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  无  。
三、报价时间及方式、送货地点
1.报价时间及方式：2026年3月5日10：00前将公司营业执照、报价单及相关证明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ljhj_bj@ljhjny.com；
2.送货地点：杭州市钱塘区临江街道红十五线与观十五线交叉口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现场检定。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为一次性报价，含货款、税金、运费等所有费用；

2.报价不得超过限价，超过限价为无效报价；

3.发票必须为增值税专用发票。

4.合同签订后，供应商需缴纳合同金额的5%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履约结束后30日无息退还。
五、服务要求

1.根据采购人生产计划，确定送货数量要求，分批次供货，磷酸三钠和亚硫酸氢钠每批次供货量约1吨，供应商负责在接到采购人电话或书面通知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供应商负责卸货，人工费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可免费提供叉车服务。

2.磷酸三钠执行标准：HG/T2517-2009标准；货物亚硫酸氢钠执行标准：HG/T 3814-2006标准； 
3.供应商交付货物的要求如下：

3.1供应商送货每批物资必须附采购人采购订单、送货单、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检测报告、进口报关单（若有）、原产地证明（若有），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3.2送货单须完好并书面整洁，必须填写供应商名称、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信息，且均与采购订单上信息一致，并加盖公章或者销售章；

3.3送货单内容、数量必须与送货实物一致，不得虚开数量，超送部分，采购人有权拒收；

3.4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满足以下要求：
①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

②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

3.5若有破损或被挤压变形影响使用的，采购人有权拒收。
六、验收标准：

1.数量验收：按合同清单中的计量单位验收。

(1)采购人过磅或称重复核送货数量，若采购人磅复或称重数量大于供应商送货数量，以供应商送货数量为准，若采购人磅复或称重数量小于供应商送货数量，以采购人磅复或称重为准。

2.首次验收采购人自检主要指标为磷酸三钠含量和二氧化硫含量，采购人自检结果满足合同要求的，视为首次验收合格。双方组织卸货；采购人自检结果不满足合同要求，供应商需在24小时内免费无条件退换货。如供应商对首次验收结果有异议，供应商需书面提出再次验收申请，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检测指标为磷酸三钠含量和二氧化硫含量 。第三方检测机构质量检验结果合格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承担，质量检验结果不合格，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按相应合同条款处理，以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为准。

3.第三方检测验收

采购人有权对到货的合同产品进行随机取样留样，供应商应当派人或授权人员参加并现场确认（如果中标人没有派人或授权人员参加取样留样，采购人有权自行取样留样，并视为供应商已经对取样留样进行认可）。采购人送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第三方抽检，检测指标为磷酸三钠、二氧化硫含量，供应商须认可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数据。

4.供应商每次供货要保证该批次货物生产日期在到货之日的前六个月内。

5.验收过程供应商需全程参与，否则视为对验收过程及结果均无异议。

六、付款方式

月结付款，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在30天内完成支付。


七、联系人：胡工       联系电话： 0571-81997921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202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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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函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1.我方仔细研究了 2026年磷酸三钠、亚硫酸氢钠采购项目项目（项目编号：202602012）比价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元（¥      元,）的总报价（税率为      %）承担本项目的相关工作，详细报价清单附后。
2.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比价采购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需要修改)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3.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4.                                  （其他补充说明）。

供应商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地址：

电话：
日 期 ： 年 月 日

报价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1
	磷酸三钠
	磷酸三钠含量：≥98%；

硫酸盐含量：≤0.5%；

氯化物含量：≤0.4%；

砷含量：≤0.005%；

铁含量：≤0.01%；

不溶物含量：≤0.1%；
	/
	吨
	4
	
	

	2
	亚硫酸氢钠
	主含量(以SO2计)质量分数/%：64.0-67.0；

亚硫酸氢钠含量浓度≥99%；

水不溶物质量分数/%≤0.03；

氯化物(以Cl计)质量分数/%≤0.05；

铁(Fe)质量分数/%≤0.004；

砷(As)质量分数/%≤0.002；

重金属(以Pb计)质量分数/%≤0.001；

pH值(50g/L溶液)4.0~5.0；

包装25KG/袋；
	/
	吨
	8
	
	


二、授权委托书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全称）法定代表人  （姓名）  授权（全名、职务、身份证号码）为参与2026年磷酸三钠、亚硫酸氢钠采购项目【项目编号：202602012】的 授权代表，响应采购整个过程中的一切事项，其在报价、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过程中的一切活动本公司均予承认，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不小于90天）。
授权代表无转委托权。
特此告知。
                                  供应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联系方式：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扫描件：
	正面：                                 反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件扫描件：
	正面：                                  反面：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三、年审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

四、本项目的特定要求（若有）

（根据采购公告本项目的特定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如业绩证明材料、特殊行业许可证书等；未要求的，无需提供）
五、商务技术偏离表

	序号
	比价采购具体内容
	响应具体内容
	偏离说明

	1
	
	
	

	2
	
	
	

	……
	
	
	


供应商保证：除商务技术偏离表列出的偏离外，供应商响应本次采购的全部要求
六、供应商廉洁自律承诺书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我单位响应你单位项目采购要求参加响应。在这次响应过程中和成交后，我们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并郑重承诺：
一、不向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赠送礼金礼物、有价证券、回扣以及中介费、介绍费、咨询费等好处费； 
二、不为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报销应由你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向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提供有可能影响公正的宴请和健身娱乐等活动； 
四、不为项目有关人员及部门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五、不为项目有关人员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工作安排等提供
好处；
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坚决抵制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你单位有权立即取消或者终止我单位响应、成交合同，有权拒绝我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进入你单位进行采购活动，并通报上级部门。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均由我单位承担。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七、供应商服务质量保证承诺函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我公司    （供应商单位名称）    自愿参加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2026年磷酸三钠、亚硫酸氢钠采购项目【项目编号：202602012】的活动，并作如下承诺：
    1.我公司所供产品均为生产合格产品或正规销售渠道进货。如采购人需要，可以提供生产厂家到我公司的完整供应链销售凭证。
    2.我公司所供产品如果存在以次充好、陈货杂货、虚假生产日期、逾期供货等情况，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3.我公司所供产品如果存在任何外包装或内物破损、产品过期等情况，承诺24小时内提供替换产品。
4.我公司保证提供采购人要求的全部产品，若提供的产品和采购人要求的不一致，我公司保证于3日内提供生产厂家证明及市场调查证明，说明所提供货物优于采购人要求。若采购人不同意，则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5.我公司对提供的产品进行质量保证，若因我公司产品质量问题，造成贵公司损失的，我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公章）：










2026年 月  日
3


